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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
類科：戶政 

科目：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

考試時間：1小時 30分 

 

一、A 育有 18 歲兒子 B 及 17 歲女兒 C，因世居於臺南，故三人均以臺南市為戶籍地。B 之後擅自

離家，並在桃園和甲女同居、工作。而 C 在得到 A 同意下，和乙男結婚，兩人居住於高雄。

試問 B、C 兩人的住所地為何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(最多 5 顆星) 

 住所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1060條、第 21條及第 20條第 1項 

【擬答】 

B、C 兩人的住所地分別為台南、高雄。分析如下： 

按「未成年之子女，以其父母之住所為住所」、「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，以其法定

代理人之住所為住所」、「依一定事實，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

住所於該地」，民法第 1060 條、第 21 條及第 20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。 

B 之後擅自離家，並在桃園和甲女同居、工作，則依據前揭規定，其住所仍為台南。 

C 在得到 A 同意下，和乙男結婚，兩人居住於高雄，則依據前揭規定，其住所為高雄。 

 

二、A 男是 18 歲限制行為能力人，與 B 女偷嚐禁果，而導致 17 歲 B 女懷孕，生下一女甲。A 得

知此事，卻極力撇清，不承認該小孩，但 A 的父親 C，卻堅持希望小孩將來可以從父姓。此

外，B 女也希望小孩可以登記為父姓，但 B 女的母親 D 卻不贊成。試問甲女有無從父姓的可

能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(最多 5 顆星) 

 強制認領之訴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1067 條第 1 項及第 1059-1 條 

【擬答】 

甲女有從父姓的可能。理由如下： 

按「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者，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向生

父提起認領之訴」、「Ⅰ.非婚生子女從母姓。經生父認領者，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

定。Ⅱ.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，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

求，為子女之利益，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：一、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。二、

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。三、子女之姓氏與任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父或母不

一致者。四、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」，民法第 1067 條第 1 項及第

1059-1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
B 女可向 A 男提出強制認領之訴後，再變更甲女之姓氏為父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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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A 男、B 女兩人結婚，生有一子 C。因 A 男吸毒，B 女向法院請求判決離婚獲准，法院並判決

由 B 單獨行使親權。爾後 B 女發現自己罹患重病，因此以遺囑指定好友 D 為 C 的監護人。試

問 B 死亡後，誰是 C 的法定代理人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(最多 5 顆星) 

 遺囑指定監護人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1091條及第 1093條 

【擬答】 

B 死亡後，A 是 C 的法定代理人。理由如下： 

護人」、「Ⅰ.最後行使、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、義務之父或母，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。

Ⅱ.前項遺囑指定之監護人，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日內，將姓名、住所報告法院；其

遺囑未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，並應申請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

具財產清冊。Ⅲ.於前項期限內，監護人未向法院報告者，視為拒絕就職」，民法第 1091 條

及第 1093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
B 女發現自己罹患重病，因此以遺囑指定好友Ｄ為 C 的監護人，惟 B 女並非「最

後行使、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、義務之父或母」，故本例 B 死亡後，A 是 C 的法定代

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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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80 歲的 A 男，因年紀已大，意識有時模糊，且因擁有龐大地產，故女兒 B 向法院為「輔助宣

告」獲准，並以 B 為輔助人。A 男居住在長照之家，和長照之家負責人 50 歲的 C 長期相處，

兩人遂決定要結婚，A 男有意將戶籍遷入 C 住處。B 反對 A 的再婚，並有意代理 A 要將 A 的

戶籍遷入自己的住處。試問誰有道理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★★★(最多 5 顆星) 

 輔助宣告 

【使用學說】民法第 15-2條 

【擬答】 

A 男決定要與 C 結婚並有意將戶籍遷入 C 住處，有理由。理由如下： 

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為獨資、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。二、為消費

借貸、消費寄託、保證、贈與或信託。三、為訴訟行為。四、為和解、調解、調處或簽訂仲

裁契約。五、為不動產、船舶、航空器、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、設定負擔、買賣、租

賃或借貸。六、為遺產分割、遺贈、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。七、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

或輔助人之聲請，所指定之其他行為。」，民法第 15-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

15-2

條第 1 項所定之行為始須經輔助人同意，且輔助人僅有重要行為之同意權，並無法定代理

權，因本例結婚與遷戶籍並非民法第 15-2 條第 1 項所定之行為，故 A 男決定要與 C 結婚並

有意將戶籍遷入 C 住處，並無須經輔助人 B 的同意，而 B 反對 A 的再婚，並有意代理 A 要

將 A 的戶籍遷入自己的住處，則無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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